附件1
文水县人社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编号
	执法类型
	执法区域
	证件有效期
	发证机关

	1
	刘小平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4110213003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20年8月-2025年8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2
	刘铁兵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41102133002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20年8月-2025年8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3
	白永宏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41121100037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4
	李 浩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4110213001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20年8月-2025年8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5
	武增贵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4110213005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20年8月-2025年8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6
	武为民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4110213004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20年8月-2025年8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7
	闫少俊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41121200038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8
	岳晓恩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141121200009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9
	赵兴文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141121100007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10

	刘尧鹏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141121100006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11
	郝晓攀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141121100005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12
	高虎安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141121100015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13
	侯安文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41121100043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14
	向宇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41121100008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文水县
	2017年9月-2022年9月
	山西省人民政府



附件2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执法依据
	
实
施
对
象
	办理时限
	收费依据和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规范性文件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1
	72590970-5-CF-0001
	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2
	72590970-5-CF-0002
	对用人单位未建立职工名册或者职工名册内容不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3号）第三十三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3
	72590970-5-CF-0003
	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从录用之日起30日内未办理就业登记、备案手续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四十一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社部令第23号）第七十五条
	《山西省农村地区劳动用工监督管暂行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09号）第三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4
	72590970-5-CF-0004
	对用人单位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提供虚假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社部令第23号）第六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5
	72590970-5-CF-0005
	[bookmark: _GoBack]对用人单位向职工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集资款等款物或扣留居民身份证、暂住证、毕业证等证件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二十九条
	
	
	
	
	
	
	
	

	6
	72590970-5-CF-0006
	对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15日内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四十一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社部令第23号）第七十五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7
	72590970-5-CF-0007
	对用人单位未经劳动者本人同意公开其个人信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四十条《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全县
存续
企业
	
	
	
	

	8
	72590970-5-CF-0008
	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依法或者拒绝订立劳动合同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四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9
	72590970-5-CF-0009
	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满后存在劳动关系而未续订劳动合同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
五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0
	72590970-5-CF-0010
	对用人单位因职工不集资，不缴纳抵押性款物或拒绝延长工作时间而拒绝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职
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二
十九条第二款
	
	
	
	全县
存续
企业
	
	
	
	

	11
	72590970-5-CF-0011
	对用人单位违反《 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规定有关条款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18号）第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2
	72590970-5-CF-0012
	对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3
	72590970-5-CF-0013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
号）第四条、第八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4
	72590970-5-CF-0014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五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5
	72590970-5-CF-0015
	对侵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三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6
	72590970-5-CF-0016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六十二条第
一款
	
	
	
	
	全县
存续
企业
	
	
	
	

	17
	72590970-5-CF-0017
	对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8
	72590970-5-CF-0018
	对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劳动保障部令第3号)第十四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19
	72590970-5-CF-0019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20
	72590970-5-CF-0020
	对未按规定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或者不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第
二十三条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山西
省人大法规）第四十一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21
	72590970-5-CF-0021
	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工伤保险条
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六十三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22
	72590970-5-CF-0022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招用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的劳动者从事技术工种工作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6号）第十一条
	
	
	
	
	
	
	

	23
	72590970-5-CF-0024
	对发布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容；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超出批准的服务范围经营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八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四条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24
	72590970-5-CF-0025
	对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活动，伪造、涂改、 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八条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25
	72590970-5-CF-0026
	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促进法》第 六十四条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26
	72590970-5-CF-0027
	对职业中介机构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促进法》第 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27
	72590970-5-CF-0028
	对职业中介机构未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监督电话、收费标准、营业执照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一条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28
	72590970-5-CF-0029
	对职业中介机构未建立服务台帐，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等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二条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29
	72590970-5-CF-0030
	对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35号）第三十五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二条
	
	
	全县 劳务 派遣 单位
	
	
	
	

	30
	72590970-5-CF-0031
	对违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二十八条
	
	
	
	
	全县 职业 培训 机构
	
	
	
	

	31
	72590970-5-CF-0032
	对用人单位未向农民工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全县
存续
企业
	
	
	
	

	32
	72590970-5-CF-0033
	对用人单位未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商业银行预存职工月工资总额三倍的保证金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三十八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33
	72590970-5-CF-0034
	对用人单位无理抗拒、阻挠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打击报复举报人员，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一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十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34
	72590970-5-CF-0035
	对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全县
存续
企业
	
	
	
	

	35
	72590970-5-CF-0036
	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
	
	
	
	
	
	全县
存续
企业
	
	
	
	

	36
	72590970-5-CF-0037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合同法》第 九十二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一条
	
	
	全县 劳务 派遣 单位
	
	
	
	

	37
	72590970-5-CF-0038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三条
	
	
	全县 劳务 派遣 单位
	
	
	
	

	38
	72590970-5-CF-0039
	对招用人员时违规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四十一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六十八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39
	72590970-5-CF-0040
	对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 业促进法》第六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40
	72590970-5-CF-0041
	对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使用辅助性岗位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41
	72590970-5-CF-0042
	对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42
	72590970-5-CF-0043
	对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处罚
	行政处罚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三条
	
	
	全县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43
	72590970-5-JC-0001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44
	72590970-5-JC-0002
	对社保基金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第
五条、第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号）第
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
	
	
	全县
存续
企业
	
	
	
	

	45
	72590970-5-JC-0003
	对社会保险费缴费和领取情况的稽核
	1、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和领取情况稽核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二条、第三条
	
	
	全县
存续
企业
	
	
	
	

	
	
	
	2.失业保险费缴费和领取情况稽核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二条、第三条
	
	
	
	
	
	
	

	
	
	
	3、工伤保险费缴费和领取情况稽核
	行政检查
	县人社局
	县监察队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二条、第三条
	
	
	
	
	
	
	











附件3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适用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备注

	1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吕梁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执行情况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吕梁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
	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检查
	现场
检查
	全县
存续企业
	5%
	1次/年
	

	2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社会保险法律法执行情况检查
	现场
检查
	全县
存续企业
	30%
	1次/年
	

	3
	《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职业介绍、技能培训与鉴定考核机构检查
	现场
检查
	全县职业培训机构、鉴定考核机构
	30%
	1次/年
	

	4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劳务派遣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
	现场
检查
	全县劳务派遣单位
	30%
	1次/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检查
	
现场
检查
	全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0%
	1次/年
	


附件4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事项
	记录事项
	记录场合
	执法时限
	执法部门
	记录人
	开始记录时间
	记录过程
	结束记录时间
	执法记录类别
	备注

	1
	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
	被调查人所在地
	法定时限
	承办机构
	执法工作人员
	进入调查取证场所
	全过程
	离开调查取证场所
	约谈类、入户类
	

	2
	行政检查
	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
	受检查单位所在地
	法定时限
	承办机构
	执法工作人员
	进入检查场所
	全过程
	离开检查场所
	入户类
	









附件5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审核项目
	承办机构
	审核条件
	审核依据
	审核机构
	提交的 审核材料
	审核重点
	审核时限

	1
	行政 处罚
	对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监察，打击报复举报人员，不按要求报送有关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处罚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一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十条
	政
策 
法
规
股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2
	行政 处罚
	对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
	
	
	
	

	3
	行政 处罚
	对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七条
	
	
	
	

	4
	行政 处罚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社会保险待遇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七条
	
	
	
	

	5
	行政 处罚
	对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处罚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第三人重大权益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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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违法事实的证据；查处情况说明；集体研究记录；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 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行政处罚的事实是否清楚；2.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凿；3.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否正确；4.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6.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7.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行政执法资格；8.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9.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10.在行政处罚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形；11.应当依法移送有权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的；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收到完备的送审材料之日起10个作日内

	6
	行政 处罚
	对扣押劳动者证件、收取劳动者抵押物和抵押金等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7
	行政 处罚
	对未经劳动者本人同意公开其个人资料有关信息的处罚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四十条
	
	
	
	

	8
	行政 处罚
	对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六十七条
	
	
	
	

	9
	行政 处罚
	对招用人员时违规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六十八条
	
	
	
	

	10
	行政 处罚
	对未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监督电话、收费标准、营业执照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一条
	
	
	
	

	11
	行政 处罚
	对未建立服务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二条
	
	
	
	

	12
	行政 处罚
	对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三条
	
	
	
	

	13
	行政 处罚
	对发布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容；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行为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第七十四条
	
	
	
	

	14
	行政 处罚
	对侵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三条
	
	
	
	

	15
	行政 处罚
	对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七条
	
	
	
	

	16
	行政 处罚
	对违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二十八条
	
	
	
	

	17
	行政 处罚
	对违反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423号）第二十五条
	
	
	
	

	18
	行政 处罚
	对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
	
	
	
	

	19
	行政 处罚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
	
	
	
	

	20
	行政处罚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
	
	
	
	

	21
	行政 处罚
	对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使用辅助性岗位的处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二十二条
	
	
	
	

	22
	行政 处罚
	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23
	行政 处罚
	对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四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24
	行政 处罚
	对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第六十四条、《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25
	行政 处罚
	对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明的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活动，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26
	行政 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保存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的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第四条、第八条
	
	
	
	

	27
	行政 处罚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的处罚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
	
	
	
	

	28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从录用之日起30日内未办理就业登记、备案手续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五条、《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四十一条
	
	
	
	

	29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15日内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社部令第23号）第七十五条、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四十一条
	
	
	
	

	30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四条
	
	
	
	

	31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满后存在劳动关系而未续订劳动合同的处罚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
	
	
	
	

	32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因职工不集资，不缴纳抵押性款物或拒绝延长工作时间而拒绝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罚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33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违反《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规定有关条款的处罚
	
	
	《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54号）第十七条
	
	
	
	

	34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35
	行政 处罚
	对未按规定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或者不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的处罚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第二十三条、《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
	
	
	
	

	36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
	
	
	
	

	37
	行政 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向农民工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处罚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38
	行政 处罚
	对建筑施工企业或曾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用人单位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商业银行预存职工月工资总额三倍的保证金的处罚
	
	
	《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八条
	
	
	
	

	39
	行政 处罚
	对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40
	行政 处罚
	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
	
	
	
	

	4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向职工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集资款等款物或扣留居民身份证、暂住证、毕业证等证件的处罚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山西省人大法规）第二十九条
	
	
	
	

	42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招用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的劳动者从事技术工种工作的处罚
	
	
	《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6号）第十一条
	
	
	
	

	43
	行政检查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
	
	
	
	

	44
	行政检查
	对社保基金的监督检查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259号）第五条、第十八条《社会保险费
征缴监督检查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3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45
	行政检查
	对社会保险费缴费和领取情况的稽核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二条、第三条
	
	
	
	



附件7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一)主体是否合格；
(二)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三)程序是否合法；
(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五)决定是否适当，执法决定文书是否规范；
(六)是否超越或者滥用职权；



审核重点



文水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业务股室

情况说明或调查报告、重大行政执法拟作出的决定书(复印件)、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依据和证明资料等材料各1份
提交法制审核
结果告知
调查结束后
10个工作日，案情复杂的，经局长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
审核重点
政策法规股、公职律师等审核责任人


根据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书面审核意见：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结果适当、程序合法的，出具同意意见；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建议继调查取证；对材料或者手续不全的，建议补充补齐；对适用法律不当的，提出纠正意见；对程序违法的，提出纠正意见。


提交材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进行法制审核：
(一)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二)直接关系行政关系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
(三)须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四)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附件6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行政处罚）

1、 事项编码
72590970-5-CF-0001——72590970-5-CF-0021
72590970-5-CF-0023——72590970-5-CF-0043
2、 实施部门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 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4、 适用范围
     全县范围内的存续企业、职业培训机构、鉴定考核机构、劳务派遣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
5、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吕梁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6、 办理条件
根据法定职权，开展相关检查。
7、 申办材料
　　制作笔录、抽样取证、收集书证、物证、鉴定、勘验等。
8、 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9、 办理流程
立案→调查→审查→告知→决定→送达→执行
10、 办理时限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告知人如对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被告知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知人有权要求听证，被告知人如果要求听证，应在收到通知后，三日内作出是否听证决定，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3.如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吕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文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文水县人民法院起诉。
十四、咨询方式
0358-3010550
十五、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现场咨询及电话咨询0358-3010550
十六、办理流程图









文水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检查处理流程图
书面审查；专项检查；监察员日常巡查；上级部门转办：网上举报；移送案件；群众来信；劳动者举报；劳动者投诉。

监察开始


需立案查处的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审批，负责人批准之日为立案之日（5个工作日内）



对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对用人单位开始调查、检查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经查违法事实不存在或无法查实存在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违法事实存在但对情节轻微，且已主动改正；发现违法案件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是
否

	

用人单位存在的违法事实确凿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3——30个工作日）



逾期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或可并处罚款的，经集体讨论提出处理处罚意见




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用人单位，3日内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法听证的，应当告知用人单位有权依法要求举行听证

用人单位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撤销立案
对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否

是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制作相应的监察文书，应当在7日内将监察文书送达当事人





报机构负责人审批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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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行政检查）

一、事项编码
72590970-5-JC-0001——72590970-5-JC-0003
二、实施部门
文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四、适用范围
     全县范围内的存续企业等
五、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六、办理条件
　　根据法定职权，开展相关检查。
七、申办材料
　　根据上级安排和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开展相关检查。
8、 办理方式
重点监管、“双随机、一公开”。
九、办理流程
　　制定检查计划→实地检查、查阅资料或座谈→形成检查情况报告→提出整改意见和工作要求→公开检查结果
十、办理时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工作确定。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二、结果送达
　　提出整改意见，公开抽查情况。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告知人如对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被告知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知人有权要求听证，被告知人如果要求听证，应在收到通知后，三日内作出是否听证决定，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3.如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吕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文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文水县人民法院起诉。
十四、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0358-3010550
15、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现场咨询或电话咨询0358-3010550
十六、办理流程图

















文水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检查处理流程图
书面审查；专项检查；监察员日常巡查；上级部门转办：网上举报；移送案件；群众来信；劳动者举报；劳动者投诉。
对用人单位开始调查、检查
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用人单位，3日内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法听证的，应当告知用人单位有权依法要求举行听证
逾期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或可并处罚款的，经集体讨论提出处理处罚意见
监察开始



需立案查处的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审批，负责人批准之日为立案之日（5个工作日内）



对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经查违法事实不存在或无法查实存在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违法事实存在但对情节轻微，且已主动改正；发现违法案件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是
否

	
用人单位存在的违法事实确凿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3——30个工作日）









用人单位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对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撤销立案

否


是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制作相应的监察文书，应当在7日内将监察文书送达当事人




报机构负责人审批结案



